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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1 屆第 5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

開全體委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「在職照

顧者支持體系是否完善、長照 3.0服務輸送與長照安排假評估」

提出專案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： 

壹、 前言 

    本部自 106 年起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.0 進行服務

資源布建及提升服務涵蓋率，隨著社會變遷與醫療衛生的

進步，整體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，使得長照需求人數

也同步增加，家庭的照顧壓力日益加重，如何協助家庭照

顧者減輕負荷，是長照服務推動所面臨之挑戰與目標。長

照 3.0 於 115 年 1 月 1 日起推動，基於長照 2.0 建構之以社

區為基礎、以人為本、連續照顧的基礎下，以「健康促進」、

「醫療照顧整合」、「積極復能」、「提升機構量能」、「強化

家庭支持」、「導入智慧照顧」、「落實安寧善終」及「人力專

業發展」等八大目標，打造居家、社區、機構、醫療、社福

連續性的醫照整合服務，以達「健康老化、「在地安老」、

「安寧善終」之願景。 

貳、 長照 3.0 之「強化家庭支持」 

為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，本部結合各部會推動長照 3.0，

其中「強化家庭照顧支持」之目標，由本部與勞動部共同規

劃，以達成總統「照顧不離職」之政見，本部現行推動策略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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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擴大推動住院整合照護服務 

為減輕民眾住院陪病照顧與經濟負擔，自 111 年起推動

住院整合照護服務計畫，由醫院安排照護輔佐人員，與

護理師共同合作照護，現行已有 110 家醫院加入，有 19.9

萬人次受惠；透過政府與民眾共同分擔機制，民眾住院

期間不用家屬全時陪病或自聘看護，且每日照顧費用降

低 6 成，民眾、照護輔佐人員、護理人員滿意度皆達 8

成，115 年起擴大編列預算 25.5 億元推動，預估受益達

61.8 萬人次。 

二、強化出院準備與長照服務銜接 

為回應住院個案出院後即時照顧需求，本部持續推動出

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，已將 106 年出院後銜接長照

服務的平均 51 天大幅縮短至 114 年約平均 4 天，115 年

目標縮短至平均 2 天，逐步邁向「出院當日即可銜接長

照服務」，讓民眾返家後可快速獲得長照服務，減輕家庭

照顧負荷。 

三、持續充實在地社區式長照服務量能 

鼓勵在地布建日間照顧、小規模多機能及家庭托顧等一

對多服務模式之社區長照資源，擴充多元功能與復能服

務，以落實社區內主要提供服務之功能，鼓勵社區式長

照機構提供延托服務，讓長照服務個案之家屬安心送托；

截至 114 年 12 月底，社區式長照機構已布建 1,568 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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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106 年 344 處成長 4.6 倍，提升服務可近性。 

四、照顧有喘息 

(一)為提供家庭照顧者於照顧過程中享有減輕照顧負荷之

喘息時間，本部持續推動喘息服務，包含社區式、居家

式及機構住宿式等多元之服務項目；107年使用喘息服

務人數為 2萬 5,004人、31萬 2,283人次使用，114年

人數為 18 萬 302 人、344 萬 484 人次使用，較 106 年

使用人數成長約 7倍，使用人次成長約 11倍。 

(二)推動新興喘息服務試辦方案：本部推動「2對多」照顧

模式之互助喘息服務試辦計畫；善用各類照顧服務單

位與社區資源之閒置空間，由 1 名專業照顧服務員搭

配 1至 3 名家庭照顧者，共同照顧多位被照顧者，讓照

顧者之間得以彼此支援，並獲得適度喘息時間，亦可提

升被照顧者社會參與，延緩失能。目前已於全國 16個

縣市布建 50處服務據點，陸續展開服務。 

(三)推動年輕照顧者支持服務專案：為解決 25歲以下青(少)

年照顧者因家庭照顧壓力而影響就學穩定，規劃提供

公費安置服務（長照需要等級第 4級以上），及社區式

服務（長照需要等級第 2-3級）等替代照顧資源，讓年

輕照顧者於白天就學時間內，無須擔憂被照顧者獨自

在家，以利安心就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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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布建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共融據點 

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共融據點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，提

供家庭照顧者照顧諮詢、連結心理協談服務、到宅照顧

技巧指導、提供照顧技巧相關訓練課程、支持團體、紓

壓活動及運用志工關懷等服務，提升照顧者的照顧知能

與照顧韌力。另鼓勵地方政府輔導既有家庭照顧者支持

服務據點轉型為共融據點或增設共融據點，讓長照需要、

身心障礙者及精神障礙之家庭照顧者皆可在同一據點

接受服務，提升服務可近性，截至 114年底，已布建家

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191處，其中有 119處為共融據

點，預計 117年布建 200處共融據點。 

六、引導聘僱外籍看護工(下稱外看)家庭使用長照服務，如

遇聘僱外看之空窗期，亦可搭配運用所有長照及勞動部

之短期替代照顧(下稱短照)服務資源。 

(一)已聘僱外看家庭可使用的長照資源： 

1. 本部責成外看申審人員於受理民眾申請聘僱外看時，

需轉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，經照顧管理專員到宅評估

為長照需要等級 2 級以上者，可使用專業服務、交通

接送、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、喘息服務、

到宅沐浴車服務等。 

2. 於 114 年 6 月 19 日公告修正「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

給支付辦法」，自 114 年 9 月 1 日起，放寬聘僱外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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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於原核定之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下，可使用長照

日間照顧及家庭托顧服務，促進個案參與一對多社區

照顧服務，並提升被照顧者社會參與及人際互動。 

(二)於照顧空窗期(含外看未到任)，與一般長照個案無異，

可使用所有長照服務；如外看請假返鄉、轉換雇主、

期滿離境或行蹤不明等情形，視為「未聘外看」之狀

態，可使用長照「照顧及專業服務」、「交通接送」、「輔

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」、「喘息服務」等所有

長照服務外；另如已聘外看後，亦可依案家需求搭配

使用勞動部之短照服務(每年喘息及短照服務最高補

助 12 萬 120 元)，共同紓解外看休假、服務中斷期間

之照顧空窗。 

參、 結語 

臺灣已進入超高齡社會，本部將結合社會各界力量推動

長照 3.0，達成賴總統「國家希望工程」擴大社會投資、減

輕家庭負擔及強化醫療照顧銜接、打造健康臺灣的施政目標。

長照 3.0 將持續增加服務據點和內容，給予家庭照顧者更多

支持，並結合醫療和社會福利，提升對失能者的照顧，達成

長照 3.0 健康老化、在地安老、安寧善終的願景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

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
